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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 行 区 古 美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文 件

闵古办〔2025〕38 号

关于印发《古美路街道“家园共建”
物业综合考核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、各居民区：

《古美路街道“家园共建”物业综合考核评价办法》已经

2025 年第 19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

2025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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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美路街道“家园共建”
物业综合考核评价办法

为充分发挥“红色物业”优秀行业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党建

引领物业服务管理创新，通过强化政策机制保障，提升辖区内各

物业企业服务质量，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古美路街道“家

园共建”物业综合考核评价办法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考核评比活动，调动古美物业企业的积极性，进一步增

强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水平。同时，促进物业企业在小区内配合

居民区党组织、居委会、业委会做好小区综合管理工作，有效发

挥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和“四位一体”作用，提升住宅小区综合治

理水平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建立古美路街道物业综合考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成员如

下：

主 任：周君咪 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主任：陈 旻 办事处副主任

成 员：江春华 党工委委员、社区党建办公室主任

戴 琪 党政办公室主任

于 菊 社区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

曹建平 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



- 3 -

毛 蕙 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

杨忠彪 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

吴国斓 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

于 琪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主任

顾 琼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

徐 辉 综合行政执法队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中队）队长

张 辉 美乐汇街区党支部书记、片区网格治理

委员会专职副主任

张文玲 东兰苑街区党支部书记、片区网格治理

委员会专职副主任

王 珏 平阳里街区党支部书记、片区网格治理

委员会专职副主任

杨 军 古美路派出所所长

陈洁江 古美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建管中心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办公室主任由于琪兼任，建管中心相关人员为工作人员。

以上人员如遇职务变动，由其继任者自然更替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考核主要分为四类：住宅类物业综合考核奖励、住宅类物业

管理专项考核奖励、商业类物业综合考核奖励、辖区内本区农民

动迁房小区专项考核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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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住宅类物业综合考核奖励

1.考核对象

辖区内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处。

2.考核内容

党建联建、文明共建、物业管理、平安建设、安全管理等。

3.考核方式

考核内容由四部分组成，总分值 100 分。其中：物业服务满

意度测评，分值 30 分；物业服务专业度测评，分值 20 分；职能

部门工作评价，分值 30 分；住宅类物业管理专项考核，分值 20

分。四项得分叠加形成总分，产生综合排名结果。考评结果报考

核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后，提请主任办公会议审议。考核每年开展

一次。

4.加分办法

考核过程中，对当年度有效创新物业管理工作模式，积极配

合街道开展创优工作，在物业综合考核中排名有大幅进步，以及

为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等典型物业管理处，分别设创

新、创优、进步、贡献等专项加分，每个单项给予考核总分加 2

分。具体由考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综合推荐，拟定建议加

分名单和充分的加分理由，报考核工作联席会议审议。

5.奖励标准

根据考核结果，设一等奖 3 名、二等奖 3 名、三等奖 4 名。

一等奖奖励 60000 元；二等奖奖励 50000 元；三等奖奖励 4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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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6.结果运用

（1）奖励。将综合考核排名前 10 位的物业管理处纳入“红

榜”名单，授予“十佳物业管理处”荣誉称号，并进行相应的奖

励。

（2）宣传。利用《古美家园》报、街道官网、公众号等媒

体，对综合考核排名前 10 位、纳入“红榜”的物业企业，进行

宣传、展示。

（3）推介。向小区业主大会、业委会推介纳入“红榜”的

物业企业，引导业委会和业主大会选择优秀物业企业管理小区，

鼓励优秀物业企业做大做强。

（4）取消。综合考核排名后 10 位的物业企业取消其名下所

有管理处参评当年度古美“十佳物业管理处”资格。

（5）通报。将综合考核排名末 3 位的物业企业纳入“黑榜”

名单，并向辖区所有小区进行通报。

（6）淘汰。引导小区业委会、业主大会，通过合法程序，

终止与“黑榜”物业企业的服务合同，使其退出小区物业管理活

动。通过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每年引导业委会、业主大会淘汰

1-3 家纳入“黑榜”的物业企业，从而提升辖区物业服务总体水

平。

（二）住宅类物业管理专项考核奖励

1.考核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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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美路街道辖区内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处。

2.考核内容

物业管理处日常“四保一管理”及相关服务质量。

3.考核方式

结合当年度重点工作要求，定期对各物业管理处的物业治理

成效进行考核，在设立奖励基数的基础上（双月考核奖励基数：

每个物业管理处 3000 元），结合物业管理处“四保一管理”等履

职情况的考核结果进行奖励。凡是符合奖励条件的物业管理处实

行相应的奖励，奖励结果先报考核工作联席会议审议，通过后拨

付奖励资金。具体考核规则可每年进行修订，报考核工作联席会

议审议通过后实行。

4.结果运用

（1）奖励。通过定期对物业管理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，实

行相应的奖励挂钩，调动物业企业服务积极性，激发物业企业一

线工作人员履职热情。

（2）通报。定期对考核结果进行排名和通报，推动物业企

业创优争先。

（3）约谈。定期对投诉案件数据上升的物业管理处进行约

谈。

（三）商业类物业综合考核奖励

1.考核对象

辖区内各商业用房物业管理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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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考核内容

党建联建、文明共建、物业管理、平安建设、安全管理等。

3.考核方式

由各职能部门根据评分表进行打分，并产生排名结果。考评

结果报考核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后，提请主任办公会议审议。考核

每年进行一次。

4.奖励标准

根据考核结果，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各 1 名。一等奖

奖励 30000 元；二等奖奖励 20000 元；三等奖奖励 10000 元。

（四）辖区内本区农民动迁房小区专项考核奖励

1.考核对象

辖区内本区农民动迁房小区的物业管理处。

2.考核方式

由街道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农民动迁房小区物业管理处

运营情况进行审价（审价费用从考核奖励资金中扣除），根据审

价结果和考核标准提出奖励方案，报考核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后，

提交主任办公会议审议。考核每年开展一次。

3.考核标准

一是物业综合考核评分不低于 70 分；二是物业管理费收缴

率不低于 80％；三是基本达到物业“四保一管理”的标准。

4.奖励方式

参照区“物业共建”执行标准（最高标准为：0.3 元*总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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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*12 月），结合审价结果，亏损情况低于“物业共建”最高

标准的，按实际补贴；亏损情况高于“物业共建”最高标准的，

按照“物业共建”最高标准予以补贴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取消奖励资格

住宅类物业综合考核、住宅类物业管理专项考核奖励、商业

类物业综合考核过程中，出现以下情况的，取消奖励资格及荣誉

称号：1）因物业企业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管理区域内发生一般及

以上等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影响社区和谐稳定的八类恶性案

件；2）因物业企业管理不善而造成较为严重的社区负面舆情；3）

物业企业或项目经理出现诚信扣分达到 6 分及以上、物业交接期

间不配合移交、住宅类物业不签订《古美路街道物业综合考评承

诺书》的。

2.明确奖励原则

各类奖励中，如遇被取消奖励资格的情况，奖励资格及荣誉

称号按排名顺延。住宅类物业综合考核奖励、商业类物业综合考

核奖励、辖区内本区农民动迁房小区专项考核奖励这三类考核奖

励，不进行重复叠加奖励，按就高原则进行奖励。

3.奖励资金发放使用

（1）使用范畴。1）住宅类物业综合考核的奖励资金中，30%

用于物业企业的内部建设或弥补经营亏损；30%用于居民区，或

者解决一件居民反映强烈的“急难愁”问题；40%用于发放给获



- 9 -

奖的小区管理处工作人员。2）住宅类物业管理专项考核奖励，

全部发放给获奖管理处工作人员。3）商业类物业综合考核的奖

励资金中，60%用于物业企业的内部建设，40%用于发放给获奖管

理处工作人员。4）辖区内本区农民动迁房小区专项考核的奖励

资金，全部用于物业企业的内部建设或弥补经营亏损。以上所有

奖励资金不得用于古美地区以外的物业管理处，一经发现取消该

物业企业次年所有涉及本办法的奖励资格。

（2）发放方式。奖励给物业企业或物业管理处的资金，物

业企业提供公司账户信息，街道统一拨付至公司账户；奖励个人

部分，由物业企业按照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分发至个人。建管中心

负责抽检个人到账情况，如发现物业企业未如实发放，则取消该

物业企业次年所有涉及本办法的奖励资格。

五、其他

本办法自 2025 年起施行，2018 年制定的《古美路街道“家

园共建”物业综合考核评价办法》（闵古办〔2018〕28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2 日印发


